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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licy	support	for	flexible	employees	in	new	industries,	 including	legal	basis,	policy	
analysis, policy focus and spatiotemporal layout. It is found that the basic principle of policy support is to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 
labor	secur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in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The	focus	is	on	protect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	a	
focus	on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workers	who	do	not	fu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establishing	labor	relation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layout is the collaboration of various central departments, regional coordination, the assistance of trade unions,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es,	associations,	etc.	Those	are	the	basis	and	prerequisite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in	
various regions. It has universal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for 
flexible	employees	in	new	industries	in	various	regions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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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分析了新业态灵活就业者的政策支持的现状，包括法律基础、支持政策分析、政策侧重点与时空布局等，发现政策支
持的基本原则是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侧重点是权益保障，侧重对象是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
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时空布局是中央各部门协同、各地区统筹、工会、企业和行业、协会等进行辅助。国家政策各地相
关政策制定与政策支持优化的基础与前提，对全国各地新业态灵活就业者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的解决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与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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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催生了以

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为导向，依托技

术创新和应用，从现有产业和领域衍生叠加出的新型企业、

商业乃至产业的组织形态，即新业态，以平台经济和共享经

济为代表 [1,2]。新业态下，依托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

送餐等新业态平台实现就业，且未与平台企业建立劳动关系

的灵活就业人员即是本课题研究对象，综合其特征，称为新

业态灵活就业者。

全国总工会 2022 年新闻发布会公布职工队伍状况调查

结果时表示，中国新业态从业人数达 8400 万，以货车司机、

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大幅增加。新业态灵活就业已成为重要的就业方式和增

长点 [3]。十四五规划和二十大报告均要求加强新业态从业人

员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已

成为关系未来数字经济发展和全面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

大事项。从国家建设战略角度出发，新业态灵活就业者社会

保险参保问题不仅关系该类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还关系

到覆盖全民社保体系的完善。

整理研判国家对新业态灵活就业者政策支持的现状，

包括法律基础、支持政策分析、政策侧重点与时空布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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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地相关政策制定与政策支持优化的基础与前提，对全国

各地新业态灵活就业者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的解决具有普遍

性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

2 新业态灵活就业者政策支持的法律基础

2.1 宪法基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多种多样的就业模式和工作

内容的出现，政府职能部门也会逐渐根据实际的情况，逐渐

升级和完善灵活用工的福利待遇和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宪法

从法律的角度，给劳动者足够的支持，劳动者有权利享受所

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医疗服务。宪法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五条等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

义务，并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获得

物质帮助的权利，包括所需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

生事业等。

2.2 劳动法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讲是

一个比较核心的法律，其中既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

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新业态灵活就业迅速发展的社

会大环境下，劳动法在整体上给予了灵活就业者劳动保障的

基础，其在劳动合同、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工资、职业培

训、社会保险与福利、劳动争议等方方面面给出了法律范本，

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劳动者都可以依托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合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3 社会保险法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是在社会保险制度方

面给予就业者法律层面的支持，法律中包含社会保险的范

围、保险费的收取和缴纳以及发放保险金的条件等。在灵活

就业的快速发展下，对于灵活就业者也是一样具有保驾护航

的作用。对于用人单位应当为其雇佣的员工缴纳职工社会保

险相关条款对于灵活就业劳动者也有潜在保护作用，在没有

新的法律法规出现之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都需要符合《社会保险法》的规定。

2.4 个体工商户法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体工商户法》的出台，对于部分

灵活就业者的就业活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定义，有些灵活就

业的劳动者也可以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相关规定依法纳税、依

法经营。不同于雇佣关系，个体工商户可以自己成立相应的

组织，然后以组织的名义去市场上进行相应的交易。从而使

单个的个体劳动者以个体工商户的形式提供劳动或者服务，

并且依法享受社会保障。但是目前个体工商户的注册及日常

管理和维护，相对于大部分灵活就业劳动者而言，还存在很

多困难，比如注册流程烦琐、需要固定的办公场所、需要按

时纳税、缴纳社保等等。

3 国家针对新业态灵活就业者的相关支持政策

自 2020 年度中国社会法十大影响力事例——“外卖骑

手，困在系统里”[4]，引起对算法时代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关

注之后，国家关于新业态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慢慢提上议

事日程，以下分析了 2020 年以来，国家针对新业态灵活就

业者的相关政策支持。

3.1 技能培训政策
2020 年 2 月，国家正式将网约配送员纳入《国家职业

资格目录清单》，开展线上线下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互联网 + 职业

技能培训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0 号）、《百

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方案》（人社部函〔2020〕24 号）

等政府文件，围绕市场急需紧缺职业、新职业新业态等，大

力开展网约配送等职业技能培训，强化培训端供给，加强政

策补贴，鼓励引导灵活就业者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3.2 劳动权益指导意见
2020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支持多渠道

灵活就业的意见》，明确表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

快速发展，不仅打破原有企业雇佣模式，形成了灵活就业的

模式，而且这种个体经营或者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

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对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培育发展社会

进步新动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多个

重要场合都作出过明确指示，要求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合法权益。2020 年 5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经

济界联组会上指出，新就业形态领域当前最突出的就是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法律保障问题等。2020 年 11 月 24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强调，要

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迅猛发展，采取多种手段，维护

好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2021

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进行了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集体学习时强调要

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要健全农民

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5]。

2021 年 4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要求，要完

善多渠道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好卡车司机、快递

小哥、外卖配送员等的合法权益。

2021 年 3 月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向全国政协十三届四

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建

议》，明确提出完善法律政策、加强执法监管、强化行业自

律等建议。为充分履行工会维权服务基本职责，切实维护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出台《关

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该意

见深入贯彻落实了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就业形态、平

台经济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6]，提出了包括加快推进

工会建设，最大限度吸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及时

提供优质服务、深化调查研究、注重工作实效、推动健全劳

动保障法律制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意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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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全国总工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

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2021 年 7 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应

急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总

工会八部门共同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

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 号），对于新业

态灵活就业者政策支持的指导思想基本成形且逐渐明确，目

前该指导意见被众多学者奉为新业态灵活就业者主要政策

支持的指导文件，被认为是 2021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常务会议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定调”以来，

最具代表性的顶层设计 [8]。该指导意见涉及工时工资、安全

生产、社会保险、职业伤害等多个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充

分体现中国政府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权益保障的指导

思想。作为一份指导性意见，该文件对未来政策和实践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 [9]。政策支持的基本原则是肯定新业态经济对

经济发展的作用，鼓励新业态经济，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

形态，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促进平台

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10]。

另外，“平台用工的法律规制”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 2022 年新年论坛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举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副司长刘燕在论坛

上指出：“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困境，需要适时地提

出政策”。论坛上专家们也达成共识，即政策先行可以兜牢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底线。此后，为了解决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相关政

策。2021 年 11 月，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推动交通运输新业态规范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交通运

输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华全国

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

障工作的意见》。2023 年 3 月人社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劳动合同和书面协议订立指引（试行）》，该文件从

合同角度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性意见，并且陆续推出《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合同参考文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书面

协议参考文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书面协议参考文本（三

方）》等可借鉴的法律文本，用于引导灵活就业劳动者和企

业依法签订书面的劳动协议，解决因不规范用工可能导致的

矛盾和纠纷。

4 国家对新业态灵活就业者政策支持的侧重
点与时空布局

通过对指导意见的解读和各部门政策来看，新业态灵

活就业者政策支持的侧重点是权益保障，解决好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在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劳动保护、职业培训、组织

建设和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这也是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侧重对象

是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整体

政策支持的时空布局首先是中央各部门协同，包括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应急部、市

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总工会等相

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强化工作协同；然后是各地

区统筹，各地区要切实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各项

工作；最后是工会、企业和行业、协会等辅助。

5 结语

从支持新业态灵活就业者的法律基础、支持政策、政

策侧重点与时空布局等分析来看，国家已经注意到新业态逐

步壮大的灵活就业队伍，并且承认新业态灵活就业是一个社

会多元化发展，对经济有很大积极促进作用的新就业形势。

同时，国家正在通过政策支持规范企业用工，明确劳动者权

益保障责任，也预备从健全制度建设、提升效能、完善劳动

者权益保障工作机制等各方面来保障新业态灵活就业者的

劳动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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